
永福县人民政府

关于2023年永福县财政收支预算

调整方案（草案）的报告

——2023年11月27日在永福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

永福县财政局局长  莫凤祥

县人大常委会：
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将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调整情况报告如下。今年以来，在县委、县政府坚强领导和县人大监督支持下，财政部门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，全力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持续改善民生，有效保障重点支出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可控。但受经济、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，预计收支变动幅度较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预算监督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按照“统筹兼顾、收支平衡”的原则，对2023年财政预算收支进行相应调整，具体调整方案如下：

一、预算调整原因

（一）转移支付收入变动。根据规定，年初按照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数127098万元编列预算，年末据实调整。预计上级转移支付较年初增加31614万元。
（二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。将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收支纳入预算管理，收支预算发生变动，需进行调整。

（三）调入资金减少。受宏观政策影响，土地市场持续低迷，土地出让收入锐减，土地出让收入距离年初目标相距甚远，预计全年仅实现65086万元，较年初预算目标减少114707万元，下降63.8%，难以完成年初人大会确定的调入指标，需进行调整。

（四）公共财政支出预算调整。严格落实“过紧日子”要求，采取缓、减、压等措施，压减非刚性、一般性支出，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相应减少，需进行调整。
　　二、具体调整情况
　　（一）公共财政收入预算调整情况。
　　1.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：由年初预算30775万元调整为34947万元，调增4172万元，调增13.56%。其中：
税收收入年初预算22901万元，调整为25560万元，调增2659万元，调增11.61%；

非税收入年初预算7874万元，调整为9387万元，调增1513万元，调增19.22%。

　　2.上级专项补助收入：由年初预算提前下达的专项补助收入127098万元调整为158712万元，调增31614万元，调增24.87%。

4.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:调增9529万元。

5.土地出让净收入调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：由年初预算的130225万元调整为28400万元，调减101825万元，调减78.19%。调入资金全部用于安排当年预算支出。
综上所述，我县2023年公共财政收入由年初预算321099万元调整为263140 万元，调减57959万元，调减18.05%。

（二）公共财政支出预算调整。
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由年初预算的321099万元调整到263140万元，调减57959万元，调减18.05%。具体调整科目及数额见附表。

　　（三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。
1.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：由年初预算的202659万元调整为106432万元，调减96227万元，调减47.48%。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由年初预算179793万元调整为65086万元，调减114707万元，调减63.8%；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调整为28400万元，调增19376万元，调增214.72%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：由年初预算的202659万元调整为 106432万元，调减 96227万元，调减47.48%。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由年初预算47075万元调整到30934万元，调减16141万元；调出资金由年初预算的130225万元调整为28400万元，调减101825万元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年初预算没有发生变化，不作调整。

三、调整后收支平衡

综合以上预算调整数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规定，按照“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”原则，2023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63140万元，公共财政预算支出263140万元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06432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6432万元，实现收支平衡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　

附件：1. 2023年永福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调整表（草案）
2. 2023年永福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预算调整表（草案）
3. 2023年永福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情况表（草案）
4. 2023年永福县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安排项目情况表（草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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